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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财政人〔2013〕34 号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关于印发技师聘任及管理办法的通知 

学校各部门： 

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技师聘任及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 

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2013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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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技师聘任及管理办法 

为加强我校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 不断提高工勤技能人员的 

整体素质，根据国家人社部、省人社厅相关文件规定精神，结合 

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聘任原则 

1.考聘分离。工勤技能岗位等级考核与岗位聘用相分离，在 

考取技师资格的工人中实行岗位聘任。 

2.空岗补缺。对相应空缺岗位进行技师聘任。 

3.岗位对应。 聘任的技师应在本工种相应岗位连续工作 5年 

以上。

4.择优聘任。技师岗位聘任引入竞争机制，进行工作业绩和 

工作表现考核，择优聘任。 

5.公开透明。聘任工作应坚持政策公开、条件公开、程序公 

开、结果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 

二、聘任条件 

1.通过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相应等级考核； 

2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技术理论水平， 能认真负责 

做好本职工作； 

3.工作业绩突出，近 3 年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，且无重大责 

任事故； 

4.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技能， 能解决本工种岗位 

关键性的技术操作问题和工作难题； 

5.具有传授技艺和培养中、高级技术工人的能力； 

6.身体健康，符合所在技师岗位的工作需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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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符合技师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。 

三、聘任程序 

学校成立技师聘任领导小组，核定技师空缺岗位，确定聘任 

技师职数并公布。具体程序如下： 

1.个人申请； 

2.单位推荐； 

3.审查确定聘任人员； 

4.公示； 

5.签订技师聘任合同。 

聘任部门与受聘人签订技师岗位聘任合同并颁发聘任证书。 

聘任合同应明确规定工种岗位及职责要求，聘期 3年，期满经考 

核合格可以续聘。 

四、工资待遇 

1.聘任到技师岗位的人员， 从办理聘任手续的下月起执行技 

师工资标准，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。 

2.技师调离本工种岗位或合同期满未予续聘，以及被解聘、 

辞聘的，从下月起停止执行技师工资及有关福利待遇。解聘后， 

其工资应按新确定的技术等级(岗位)比照同岗位同条件人员重 

新确定。解聘后转换工种的，在未确定技术等级(岗位)之前，暂 

按同等条件高级工的工资标准低一档执行。 

3.技师在聘任期内到达退休年龄的， 按照所聘任的职务办理 

退休手续，并享受相应的待遇。 

五、高级工的聘任原则和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—4—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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